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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5%

以上股东减持至

5%

以下暨

减持比例超过

1%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塔创新”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为8,823,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8%，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18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了《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30）。

红塔创新计划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52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2%。 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公司股

份总数1%。 本次减持计划期间为2022年7月12日至2023年1月11日。

公司于2022年12月29日收到红塔创新出具的《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煜邦电力股份减持情况告知函》及

《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截至2022年12月29日，红塔创新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5%，

现将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

名称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昆明高新区海源北路与科新路交叉口海源高新天地商业广场1幢

21层2108号

法定代表人 李双友

注册资本 9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000719409800K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

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

构。

经营期限 2000年6月15日至无固定期限

主要股东名称

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烟台万华合成革集团有限公司、华润深国投投资有限

公司、云南兴云投资有限公司、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华熙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变动比例（%）

红塔创新 集中竞价

2022年7月28日至2022年

12月28日

人民币普通股 1,890,686 1.07137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数(股) 持股比例(%)

红塔创新

合计持有股份 10,714,286 6.07135 8,823,600 4.9999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714,286 6.07135 8,823,600 4.99998

注：1.以上表格中数据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2．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让的情

况。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

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需要披露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后，红塔创新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其仍在其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其严格遵守

相关减持规定，并及时向广大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

688597

证券简称：煜邦电力

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煜邦电力

股票代码：688597

信息披露义务人：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昆明高新区海源北路与科新路交叉口海源高新天地商业广场1幢21层2108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73号裕惠大厦A座15层

持股变动性质：减持股份

签署日期：2022年12月29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 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

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号” )及相

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

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北京煜邦电力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煜邦电力” )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

在煜邦电力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

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 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公司、上市公司、煜邦电力 指 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红塔创新 指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2022年7月28日至2022年12月28日期间减持公司

股份的权益变动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基本情况

1、名称：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昆明高新区海源北路与科新路交叉口海源高新天地商业广场1幢21层2108号

3、法定代表人：李双友

4、注册资本：90000万元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719409800K

6、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7、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

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8、经营期限：2000年6月15日至无固定期限

9、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73号裕惠大厦A座15层

10、 公司主要股东： 云南合和（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比例52.50%、 烟台万华合成革集团有限公司出资比例

15.00%、华润深国投投资有限公司出资比例7.50%、云南兴云投资有限公司出资比例5.00%、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比例5.00%、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比例5.00%、华熙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比例5.00%、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出资比例2.50%、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比例2.50%。

11、邮编：100045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居留权

季向东 董事、总裁 男 中国 中国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91,263,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7.72%；持

有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16,377,44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7.26%；持有德才装饰股份有限公司8,250,000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8.25%；持有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40,473,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43%。 此外不存在在其

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百分之五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自身需要减持公司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股份增减计划

公司于2022年6月18日披露《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

号：2022-030），红塔创新拟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3,520,000股，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2.00%。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890,68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07137%，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除上述减持计划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明确计划、

协议或安排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或减持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但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

内继续减少其在煜邦电力中拥有的权益股份的可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煜邦电力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0,714,286股，占煜邦电力股份总额的6.07135%。本

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煜邦电力无限售条件流通股8,823,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8%。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情况

1、自2022年7月28日至2022年12月28日收盘，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减持煜邦电力股份1,890,686股，占煜邦电力股份总额的1.07137%，本次减持后红塔创新持有8,823,600股，持股比例

为4.99998%。

红塔创新通过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红塔创新

集中竞价

2022.7.28-

2022.12.28

人民币普通股 1,890,686 1.07137

合计 / / 1,890,686 1.07137

2、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红塔创新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变化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数(股) 持股比例(%)

红塔创新

合计持有股份 10,714,286 6.07135 8,823,600 4.9999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714,286 6.07135 8,823,600 4.99998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煜邦电力8,823,600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额的4.99998%。 前述股份不

存在质押、冻结及其他任何权利限制。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系统买卖煜邦电力股票的行为如下:

变动时间 股份变动类型 交易方式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2022年7月 减持 集中竞价 247,481 0.14024

2022年8月 减持 集中竞价 1,466,805 0.83118

2022年12月 减持 集中竞价 176,400 0.09996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

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李双友

签署日期：2022年12月29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名单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1、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证券部。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19号中国蓝星

大厦10楼

股票简称 煜邦电力 股票代码 688597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昆明高新区海源北

路与科新路交叉口海源高新天地商业广

场1幢21层2108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

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

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10,714,286�股 持股比例： 6.07135%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1,890,686股 变动比例： 1.07137%

变动后持股数量：8,823,600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4.99998%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

源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12个月内继续减

持

是 □ 否 □ 其他√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将根据证券市场、煜邦电力及自身情况等因素，决定是

否减持其在煜邦电力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应有的信息披露义务和相应的报告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

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否□ 不适用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债，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

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否□ 不适用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 是 否 需取得

批准

是□ 否□ 不适用 √

是否已得 到批准 是□ 否□ 不适用 √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期：2022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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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四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决

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2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银星皇冠假日酒店2楼琥珀2-3厅（番禺路400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779,409,53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1.635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黄震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关于做好新网投系统上线并行期有关工作的

通知》、《关于新网络投票系统上线及发布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5年修订）〉的通知》，同时向公

司股东提供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表决。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

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

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12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和其他高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王基平 2,767,181,022 99.5600 是

1.02 石琨 2,779,006,053 99.9855 是

1.03 朱立新 2,778,185,214 99.9560 是

1.04 李志强 2,767,056,498 99.5556 是

1.05 徐晓亮 2,773,224,344 99.7775 是

1.06 郝毓鸣 2,776,126,908 99.8819 是

1.07 龚平 2,778,925,345 99.9826 是

1.08 黄震 2,770,310,168 99.6726 是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王哲 2,779,823,833 100.0149 是

2.02 宋航 2,779,948,248 100.0194 是

2.03 倪静 2,779,948,248 100.0194 是

2.04 谢佑平 2,777,783,332 99.9415 是

3、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周文一 2,775,615,397 99.8635 是

3.02 施玮清 2,779,948,249 100.0194 是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3.《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

律师：潘轶律师、程安卿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大会的表

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30日

●上网公告文件

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公司2022年第四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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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12月29日以现场

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选举周文一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三年，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30日

附：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周文一，男，1967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讲师，高级经济师。 现任上海豫园（集团）有限公

司非执行董事。 2006年9月至2017年2月任上海豫园(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7年2月至2019年12月任上海淮海商业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9年12月27日起任豫园股份第十届监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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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12月29日以现场

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新当选董事12人,实到12人,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充分讨论，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选举黄震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王基平先生、石琨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联席董事长、

选举朱立新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二、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

发展战略与投资委员会：黄震（主任）、朱立新、徐晓亮、龚平、石琨；

审计与财务委员会：宋航（主任）、谢佑平、王哲、王基平、李志强；

提名与人力资源委员会：谢佑平（主任）、倪静、王哲、黄震、朱立新；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倪静（主任）、谢佑平、宋航、徐晓亮、郝毓鸣。

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三、由董事长提名聘任倪强先生、胡庭洲先生为公司总裁（轮值），聘任蒋伟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助理（副总裁级）兼

董事会秘书。

（简历详见附件一）

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四、由公司总裁提名聘任唐冀宁先生、邹超先生、周波先生为公司执行总裁，其中:� 邹超先生兼任CFO；聘任王瑾女

士、张剑先生、胡俊杰先生、吴毅飞先生、诸炜红女士、孟凌媛女士、张弛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简历详见附件一）

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五、由董事长提名聘任周梧栋先生、金莺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简历详见附件二）

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30日

附件一、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倪强，男，1977年8月出生，硕士研究生，199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0�年 7�月参加工作。 历任上海良友（集

团）有限公司企业策划部、法律事务部总经理；上海延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

共事务部总经理、总裁助理、副总裁、高级副总裁；豫园股份副总裁、执行总裁，兼任上海豫园商业发展集团董事长、东家

文创集团董事长；复星蜂巢副董事长。 现任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酒业协会特邀副理事长、中国百货商业

协会特聘副会长。 曾任共青团上海市委第十四届委员会委员。 曾获“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 称号。 2022年3月起担任豫

园股份总裁（轮值）。

胡庭洲， 男，1976年5月出生，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 本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应用化学专业，1998年7月至

2001年8月在宝洁中国担任重点客户运营经理；2001年09月至2005年06月在柯达（中国）有限公司担任全国重点客户

经理及重点客户团队负责人职务；2005年06月至2016年11月在百事（中国）有限公司历任现代渠道副总监，食品东区

MU总经理，饮料现代通路高级总监，POI（食品与饮料整合业务）销售团队负责人；2016年12月至2017年6月在相宜本

草担任销售副总裁；2017年07月至2020年12月在好时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历任销售总经理、 全球副总裁暨大中国区总经

理；2020年12月至2021年12月在平安集团担任寿险首席产品官。2021年12月至2022年3月担任豫园股份执行总裁。2022

年3月起担任豫园股份总裁（轮值）。

蒋伟，男，1963�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经济师。 于2007年12月起担任豫园股份董事长助理（副总裁级）

兼董事会秘书。

唐冀宁，男，1971年9月出生，1994年获得上海交通大学动力机械工程专业工科学士学位。 2013年加入复星集团，现

任蜂巢大中华区副董事长以及复地产业发展集团董事长兼CEO。 曾深耕西南地区多年，秉承复星“蜂巢城市” 理念，在

“产业 +�城市”互相赋能的道路中深度探索。在蜂巢产品力的建设与打磨方面有深刻见解，致力于打造城市好产品。曾

先后历任复地产发成都公司总经理、复地产发副总裁、执行总裁及总裁。 2020年12月起担任豫园股份执行总裁。

邹超，男，1982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管理学硕士。 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工商管理专业

本科。 历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KPMG）审计助理经理、审计员。 2011年10月至2015年3月期间担任世茂房地产

（HK0813）集团财务管理中心创新金融部部门负责人、内控部综合组财务高级经理、财务专业经理、报表部财务副经

理。 2015年3月加入复星集团，期间担任复星地产财务董事总经理、兼任复地集团总裁助理、CFO，复星地产资金执行总

经理、财务分析高级总监、预算分析总监。 2018年7月至2021年3月担任豫园股份副总裁兼CFO。 2021年3月起担任豫园

股份执行总裁兼CFO。

周波，男，1972年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1996年7月至2002年11月在香港鑫达玩具礼品有限公司担任外发部副

经理；2004年1月至2007年12月在爱而秦可新材料（广州）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2008年4月至2012年3月在策源地产

担任经理；2012年4月至2014年1月在复星地产控股养老产品线担任人事行政总监；2014年2月至2018年12月在上海豫

园商旅文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副总裁兼人力资源部总经理；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担任上海复地产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兼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总裁办公室总经理；2021年12月起担任豫园股份执行总裁。

王瑾，女，1976年10月出生，研究生。 2012.11-2013.12担任复星地产控股法务部高级法务总监；2014.1-2017.3担任

复星地产控股法务部总经理；2017.4-2018.4担任复星集团法律事务部联席总经理、 复星地产总裁助理兼法律事务部总

经理。 2018年5月4日起担任豫园股份副总裁。

张剑，男，1976年7月出生，大专，2015年7月至2017年9月担任Bottega� Veneta� (China)� Company总经理，2018年4

月起担任豫园珠宝时尚集团总裁。 2020年12月起担任豫园股份副总裁。

胡俊杰，男，1980年6月出生，本科，2015至2017年担任复星地产董事长助理，2017年至今担任豫园股份董事长暨总

裁办公室总经理、企业公关与传播部总经理，2019年至2020年12月担任豫园股份总裁助理。 2020年12月起担任豫园股

份副总裁。

吴毅飞，男，1979年5月出生，硕士研究生。长期从事产业投资工作，在大消费及物流供应链领域有丰富经验。于2020

年10月起担任金徽酒 （SH603919） 董事职务。 2017.04-2019.12担任复星集团总裁助理兼商流产业发展集团总裁；

2020.01-2020.09担任豫园股份总裁助理兼战略投资中心总经理；2020.10-2021.01担任复星集团总裁助理、集团投资委

员会秘书长、副CFO、投资管理条线CHO、战略投资发展部总经理、投资业务管理部总经理。 2021.01-2021.04担任复星

全球合伙人、复星集团总裁助理、集团投资委员会秘书长、复星大快乐产业运营委员会首席投资官（CIO）、副CFO、战略

投资发展部总经理、投资业务管理部总经理。 2021年4月起担任豫园股份副总裁。

诸炜红，女，1974年4月出生，本科学历，1997年5月至2016年2月在复星集团，历任复地集团客户服务部、东航复地人

事行政部总经理、复地上海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2016年3月至2018年3月在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历任人力

资源部副总经理、委派子公司总裁助理；2018年4月至2020年12月在上海豫园珠宝时尚集团有限公司，历任总裁助理、副

总裁；2021年1月至2021年12月担任豫园股份总裁高级助理兼人力资源中心总经理。 2021年12月起担任豫园股份副总

裁、珠宝时尚集团联席董事长、复豫酒业发展集团联席董事长。

孟凌媛，女，1978年1月出生，上海财经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 2000年7月至2002年1月在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担

任审计员职务。 2002年1月至2010年7月在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历任审计员、高级审计员、经理、高级经理职务。 2010

年7月至2021年5月历任复星集团审计高级总监、复地产业发展集团审计部总经理、复星蜂巢总裁助理兼审计部总经理、

复星集团总裁助理兼审计部联席总经理。 2021年6月至2022年4月在豫园股份担任总裁高级助理兼审计部总经理。 2022

年5月起担任豫园股份副总裁。

张弛，男，1981年11月出生，2005年毕业于加拿大约克大学，舒立克商学院国际商学学士。 于2005年至2018年在欧

莱雅全球多个国家及中国担任多个重要岗位。 2005年至2010年就职于欧莱雅加拿大，担任兰蔻与碧欧泉品牌群产品经

理。 2010年至2012年任职于欧莱雅亚太及法国巴黎，担任碧欧泉与赫莲娜品牌市场总监职位。 2012年至2013年加入欧

莱雅中国，任命为碧欧泉品牌全国销售及培训总监。 2013年至2015年升任为碧欧泉中国品牌总监。 2015年至2016年，同

时担任碧欧泉及科莱丽双品牌总监。 2016年至2018年，升任为欧莱雅中国专业美发线及美奇丝品牌总经理。 2018年4月

至2022年2月年任职于开云集团，2018年4月至2020年8月担任尤利西斯雅典品牌北亚及大中华区总裁。 2020年9月至

2022年2月任职葆蝶家品牌中国区总经理。 2022年5月起担任豫园股份副总裁。

附件二、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周梧栋，男，1979年1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金莺，女，1987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 现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专业高级总监。

证券代码：

001236

证券简称：弘业期货 公告编号：

2022-036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经营场所及注册地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2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场所、注册地址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变更公司经营场所及注册地址，现将

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经营场所及注册地址由“南京市秦淮区中华路50号” 变更为“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99号3幢” 。

本次经营场所及注册地址的变更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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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2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变更公司经营场所及注册地

址，并对《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内容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四条 公司住所：江苏省南京市中华路50号

邮递区号：210001

电话号码：025-52278980

传真号码：025-52308148。

第四条 公司住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99号3幢

邮递区号：210019

电话号码：025-52278980

除上述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 公司本次修订《公司章程》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章程的修订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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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确认部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2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部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议案》，确定了部分新增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和新增投资性

房地产适用的会计政策，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次确认部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情况概述

（1）固定资产

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弘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业资本” ）购买了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99号（金融城

二期）3幢101室、1701室、1901室、2001室、2101室、1801室的房产用于自用办公，于2022年12月投入使用。 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结合商业用地40年使用年限和公司实际情况，确定新增的该部分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按照平均年

限法计提折旧，折旧年限33年，残值率5%。

公司和弘业资本预计购买前述房产的附属车位约200个，目前尚未完成转让手续。 待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并结转为

固定资产后按照平均年限法计提折旧，折旧年限参考产权证剩余使用期限，残值率5%。

针对前述房产的装修工程，对于达到固定资产核算标准的、可以单独计价的物品，按照公司现有的会计政策，纳入

相应的固定资产分类进行会计处理。 对于其他难以单独计价的装修工程支出，纳入固定资产-房屋及建筑物核算，按照

平均年限法计提折旧，折旧年限10年，残值率5%。

（2）投资性房地产

公司购买的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99号（金融城二期）3幢2201室用于对外出租，相关租赁合同已签署。 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已出租的建筑物应当纳入投资性房地产核算。公司所持有的该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有活跃的房地

产租赁和交易市场，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地取得，因此为了更加客观地反映公司持有的投资性房地

产公允价值，公司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核算该投资性房地产。

本次确认的部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自2022年12月起适用。

二、本次确认部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确认部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相关规定，能够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除了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可能会对本期净利润产生一定影响以外（预计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确认的部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不影响公司2022年期初留存收益，不会对比较期间的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确认部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

够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除了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可能会对本期净利润产生一定影响

以外（预计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确认部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不影响公司2022年期初留存收益，不会对比较

期间的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本次确认部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同意公司本次确认部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确认部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能够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除了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可能会对本期净利润产生一定影

响以外（预计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确认部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不影响公司2022年期初留存收益，不会对比

较期间的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本次确认部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同意公司本次确认部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确认部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

够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除了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可能会对本期净利润产生一定影响

以外（预计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确认部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不影响公司2022年期初留存收益，不会对比较

期间的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本次确认部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同意公司本次确认部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六、备查文件

1、《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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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或“弘业期货” ）于2022年12月29日以现场结合通讯会议

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提议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2年12月2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由董事

长周剑秋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8人，通讯出席6人（薛炳海、姜琳、单兵、王跃堂、黄德春和卢华威

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本次会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场所、注册地址的议案》。

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申请变更经营场所、注册地址，将经营场所及注册地址由南京市秦淮区中华路 50� 号变

更为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99�号 3�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变更经营场所及注册地址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6）。

本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因公司拟变更经营场所及注册地址，公司同步修订《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37）。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组成的议案》。

因公司工作安排，周剑秋女士不再担任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职务，公司董事会选举储开荣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

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职务，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调整后风险管理委员

会的组成如下：

王跃堂（主席）、储开荣（委员）、薛炳海（委员）、姜琳（委员）。

本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保证金

管理制度》、《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管理办法》、《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和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印章管理办法》。

本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部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议案》。

本次确认部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真实、准确

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除了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可能会对本期净利润产生一定影响以外（预计不

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确认部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不影响公司2022年期初留存收益，不会对比较期间的净资产

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本次确认部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确认部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

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8）、《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2021年度弘业期货领导班子副职年度薪酬分配系数的议案》。

参照公司相关考核规定，公司确定2021年度领导班子副职年度薪酬分配系数。 结合综合考核等次，拟定公司纪委书

记分配系数为0.95，公司党委副书记、财务负责人分配系数为0.9。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七）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择期召开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提议召开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后续将择机发出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1、《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

001236

证券简称：弘业期货 公告编号：

2022-040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于2022年12月2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关于

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2年12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3

人，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虞虹女士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表决情况

经审议，本次会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场所、注册地址的议案》。

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申请变更经营场所、注册地址，将经营场所及注册地址由南京市秦淮区中华路 50� 号变

更为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99�号 3�幢。

具体修订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变更经营场所及注册

地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6）。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因公司拟变更经营场所及注册地址，公司同步修订《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37）。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部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议案》。

本次确认部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真实、准确

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除了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可能会对本期净利润产生一定影响以外（预计不

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次确认部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不影响公司2022年期初留存收益，不会对比较期间的净资产

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本次确认部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确认部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

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8）。

本议案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1、《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

688567

证券简称：孚能科技 公告编号：

2022-115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孚能科技”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2年12月29日

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2年12月26日发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正浩先生主持，会议

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出席监事5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孚能科技（赣州）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并记名投票表决，会议通过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及已支付

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6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行为未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

相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16）。

特此公告。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

688567

证券简称：孚能科技 公告编号：

2022-116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孚能科技” 或“公司” ）于2022年12月29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拟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置换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921.23万元，本次募集资金

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日未超过6个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

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公司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 ）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

核查意见。 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2]1472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40,000,000股，发行价格为每股23.70元。

募集资金总额3,318,000,000.00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3,256,480,253.05元。 上述资金已全部到位，

2022年11月3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14,000万股后实收股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2]000757号）。

为规范本次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与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及实施募投项目的全资子公司孚能科技（芜湖）有限公司已与保荐机构东吴证

券、募集资金监管银行签订了《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和《孚能科技（赣州）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由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少于原计划投入募投项目金额，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实际情况，对本次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各项目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调整后的具

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原拟投入募集资金

调整后拟投入募集资

金

1 高性能动力锂电池项目 525,625.90 392,000.00 275,648.03

2 科技储备资金 60,000.00 60,000.00 50,000.00

合计 585,625.90 452,000.00 325,648.03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情况

(一)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

截至2022年11月18日，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1,649.18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金额

1 高性能动力锂电池项目 525,625.90 11,036.56

2 科技储备资金 60,000.00 612.62

合计 585.625.90 11,649.18

(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情况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6,151.97万元（不含税），其中保荐承销费5,747.55万元（不含税）已

在募集资金中扣除。 截至2022年11月18日，公司已用自筹资金支付发行费用人民币272.05万元（不含税），本次拟置换

人民币272.05万元，剩余未支付发行费用132.37万元（不含税）。

(三)募集资金置换总额

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11,649.18万元，置换已支付的发行费用（不含税）

的自筹资金272.05万元，合计置换募集资金人民币11,921.23万元。

以上事项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出具了《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大华核字[2022]0014991号）。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2年12月29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

自筹资金，置换资金总额为11,921.23万元。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日未超过6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行为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上述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公司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且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6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内容及程序合法、合规。

综上，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符合募集资金到

账后6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行为未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

综上，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三)�会计师事务所鉴证结论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就募集资金置换事项出具《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大华核字[2022]0014991号），认为公司编制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专项说明》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在所有重

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孚能科技公司截止2022年11月18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事项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

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并且已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专项核验并出具了鉴证报告，履

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自筹资金的事项，募集资金的

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且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六个月，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

综上，东吴证券对孚能科技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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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2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岭西路北侧彩蝶路西侧孚能科技行政楼三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普通股股东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25,167,72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25,167,72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4.916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4.916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YU� WANG（王瑀）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根据当前疫情防控的要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视频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通过视频

方式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张峰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加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25,167,094 99.9998 635 0.0002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25,167,094 99.9998 635 0.0002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增加2022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823,222 99.9229 635 0.0771 0 0.0000

2

关于预计2023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823,222 99.9229 635 0.0771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1、2对中小股东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1、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颜强、邵潇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30日


